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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

者）（第二期）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

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华晨集团或发

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编制。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请债券投资人注意投资、交易违约债券的风险，依法投

资、交易债券，不得参与内幕交易，不得违规操作或扰乱市场秩序。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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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晨集团关于涉及重大诉讼（仲裁）进展的相关情况 

2024 年 4 月 25 日，根据发行人披露的《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涉

及重大诉讼（仲裁）进展的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原告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华颂商旅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

司、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受理法院为大连市中级人民

法院（后移送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案号为（2020）辽 01 民初 1819 号。

被告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尚未收到起诉状。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9 月冻结了被告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沈阳金运汽车物流有限公

司股权 1 亿元和沈阳金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 1.75 亿元。 

二、判决、裁定情况或仲裁裁决情况 

被告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于 2021年 4 月 30日收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驳回原告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起诉。 

被告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于 2024年 4 月 23日收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送达的（2023）辽 01 民初 166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华颂商旅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原告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欠付租金 66,578,872.2 元； 

（二）被告上海华颂商旅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给付原告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逾期付款违约（以 66,578,872.2 元为基数，

按 LPR 标准从 2022 年 4 月 24 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三）被告上海华颂商旅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给付原告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留购价款 10,000 元； 

（四）被告上海华颂商旅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给付原告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财产保全保险费 185,537.5 元、律师费

2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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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确认被告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

判决给付内容承担共同给付义务； 

（六）驳回原告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250,720 元，由被告上海华颂商旅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华

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376,922.05 元，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

担 873,797.95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上海华颂商旅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三、二审情况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从管理人处获悉，沈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向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送达民事上诉状，上诉人为大连

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为上海华颂商旅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华晨

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上诉人请求撤销（2020）辽 01 民初 1819 号《民事裁定

书》，指定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收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送达的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 01 民初 1819 号民

事裁定，指令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2023 年 9 月 7 日，管理人收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3）辽民终

60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1.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辽 01 民初 201 号民事判决； 

2.本案发回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四、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本公司将根据实际重整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承诺所披露的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严格遵循债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和自律规则，

在债券存续期间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4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作为“H20 华集 1”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

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相关规定及约定出

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二、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杨先生、郑女士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天圆祥泰大厦 15 层 

联系电话：010-57061521 

传真：010-88027190 

邮政编码：100029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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